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大型仪器设备统筹购置，提升仪器设备使用效

益，避免重复购置，根据《贵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

办法》《贵州大学关于申购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工作实

施细则》等要求，现组织开展 2025 年二季度申购大型仪器

设备集中论证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集中论证原则

大型仪器设备申购论证是实施大型仪器设备采购的前

置环节，学校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坚持“无论证、不购置”和

“国产优先”原则。

二、论证范围

拟于 2025 年采购（含资金暂未下达）的单台（套）预

算单价 10万元（含）以上或单品目预算总价 40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。

1.单台（套）预算单价 10万元（含）~40万元或单品目

预算总价 40万元（含）~100万元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，由

二级单位负责组织院级集中论证。

2.单台（套）预算单价 40万元（含）以上或单品目预算

总价 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，由二级单位

负责组织院级集中论证，论证结果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，

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牵头，组织专家对论证材料进行校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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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论证。

三、论证内容

1.申购仪器设备对学科专业发展的意义和必要性；

2.申购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及附件配置、商务要求等是

否合理；

3.校内外、国内外调研情况及市场调研情况是否充分；

4.同类型仪器设备性能、价格、售后服务比较；

5.管理人员、配套仪器设备、基础设施条件（安装场地、

水电、安全等必要条件）落实情况；

6.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经费落实情况；

7.申购设备的开放共享方案是否合理可行；

8.使用效益预测及风险分析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2025 年 4 月 3 日前将《申购仪器设备汇总表》《申购

大型仪器设备论证报告》《设备采购询价报告》《采购需求书》

（纸质版一式两份、电子版打包拷贝）提交至实验室与设备

管理处设备管理科。对于进口设备或预算 300万元以上的申

购项目还需提交《采购需求调查报告》。

2.2025年 4月中上旬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论

证，各单位组织申购人做好论证答辩准备。

3.论证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申购单位根据专家论证意见

修改审定后公示备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谋划，要根据人才培养



和科学研究、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，充分考虑存量设备、场

地空间、人员配备、安全防护、预期成效、公共需求，科学

规划大型仪器设备布局。

2.组织开展仪器设备需求调研，做好采购预算调研和存

量设备查重。

3.提交申购论证的大型仪器设备，必须预先落实安装场

地及满足大型仪器所需要物理环境要求、人员配备、运行电

力负荷等客观条件。申购单位应对申购论证材料进行预审把

关和内部论证，通过专家论证会（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，

5人及以上单数）对拟购大型仪器设备的学科相关性、必要

性、合理性等进行集中论证审议，审议结果通过后提交实验

室与设备管理处集中申购论证。

4.有以下情况的不得参与申购论证：

（1）学校现存同类仪器设备较多且功能可以满足当前

教学科研需要，可以通过共享支撑当前教学科研；

（2）仪器设备与学科专业研究方向不符；

（3）申购单位缺乏与申购仪器设备相匹配的专职/兼职

管理人员、仪器设备操作人员；

（4）未落实仪器设备安装运行场地空间；

（5）对仪器设备刻意拆分、打包或未使用规范名称；

（6）不纳入校级及院级共享实体平台统一管理的。

5.大型仪器设备集中论证按季度开展，原则上每季度只

安排 1次集中论证会，请各单位务必按时提交论证材料。

6. 大型仪器设备申购论证材料由各二级单位汇总后统



一提交，不接受二级单位下属机构或个人单独提交的材料。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2025年 3月 20日


